
 

 

 

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烘焙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 年 12 月 14 日，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国务院 682 号令）及《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要求，并严格按照《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公告 2018 年第 9 号），以及本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经环保审字

[2019]0075 号）等要求，对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烘焙生产线升级改造项

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组由建设单位（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中环联新（北京）环境保护有限公司）、监测单位（北京天

衡诚信环境评价中心）以及特邀 3 名专家组成（名单附后）。 

验收组代表现场核实了本项目主体工程及配套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与运行

情况。会议听取了建设单位的项目情况介绍和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的汇报，经

认真研究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烘焙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属于改扩建项目，厂

址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 8 号，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现有

厂区内。项目对现有厂房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区域建筑面积共 10000 平方米；新

建 12 台电蒸汽发生器及 1 台 0.35MW（0.5t/h）燃气热水锅炉代替原有 2 台 2t/h

燃气蒸汽锅炉；对烘焙生产线进行改扩建，改造后生产规模增加至 48000t/a。烘

焙生产线包括一条切片面包生产线、一条糕点生产线、三条法式面包生产线等分

布于厂区一层、二层以及夹层。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7414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55 万元，占项目实际总投

资的 0.74%。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有关规定，中环慧博（北京）国

际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受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于 2019 年 9 月



 

 

 

编制完成了《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烘焙生产线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2019 年 10 月 29 日，《北京曼可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烘焙生产线升级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取得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的环评批复（经

环保审字[2019]0075 号）。 

该项目开工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竣工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调试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对部分工程内容进行了调整： 

项目实际建设中，辅料糖浆均由白糖替代，未改变生产工艺和生产效率；色

拉油罐、糖罐不再建设；燃气热水锅炉由 2t/h 调整为 0.35MW（0.5t/h）。 

参照《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及《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环评〔2018〕6 号）等关于重大变动的确定依据，本次验收范围内，工程实际建

设内容不涉及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营运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设备冲洗废水、锅炉排污水及职工生活

污水。项目产生的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符合《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DB11/307-2013）表 3 中的“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后排入经济开发区东区污水处理厂。 

（二）废气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是烤炉废气、锅炉废气，本项目 7 台烤炉废气分别经

过低浓度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分别经 19m 排气筒达标排放；本项目 1 台

0.35MW（0.5t/h）燃气热水锅炉采用低氮燃烧器，燃烧产生的烟气通过 1 根 18m

高排气筒达标排放。 

本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粉仓上料过程产生的微量粉尘、锅炉废气、烤炉废

气及生产过程产生的无组织废气。本项目 3 台室外粉仓上料产生的粉尘经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大部分粉尘由脉冲袋式除尘器吹入粉仓底部，微量粉尘通过粉

仓顶部的排气口排出，无组织排放；生产车间未收集的粉尘通过加强通风，无组



 

 

 

织排放。 

（三）固体废物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原料废包装、废面包、除尘

器下灰、废离子交换树脂及职工生活垃圾。原料废包装交由北京京豫旺发物资回

收有限公司回收利用；废面包由瑞喜（山东）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回收利用；除尘

器下灰为面粉颗粒，由布袋除尘器收集后回用于生产；锅炉软化水产生的废离子

交换树脂由厂家定期更换回收；职工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废离子交换树脂 2 年更换一次，更换量为 150L，本项目建成后尚未产生，

预计更换时间为 2022 年，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202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软化水产生的废离子交换树脂不属于危险废物，按一般固体废

物处置。 

（四）噪声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噪声源主要包括输送机、提升机和打面机等设备运

转噪声。这些设备产生的噪声值较小，约为 60-80dB(A)，均设置于厂房内部，

通过设备基础减振、墙体隔声，经距离衰减后，对厂界贡献很小，同时项目区距

离居民敏感点较远，故本项目对声环境影响较小。 

四、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项目产生的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经济开发区东区污水处理厂。

根据验收检测报告，废水排放符合《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307-2013）

表 3 中的“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2、大气污染物 

本项目有组织废气主要是烤炉废气、锅炉废气，无组织废气主要为颗粒物、

非甲烷总烃、氨。根据验收检测报告，烤炉排气筒废气排放均满足《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表 3 中第Ⅱ时段要求和《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11/1488-2018）表 1 中最高浓度限值要求。项目无组织废气均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11/501-2017）表 3 中第Ⅱ时段颗粒物（0.3mg/m3，

与参照点差值）、非甲烷总烃（1.0mg/m3）、氨（0.2mg/m3）的限值要求。 

3、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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